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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號機運轉執照已於2018年12月5日到期進入除役階段 

2號機輸電鐵塔於2017年6月2日因豪大雨侵襲倒塌，無
法輸電，目前機組停止運轉進行除役準備工作，將於
2019年7月15日運轉執照到期後進入除役階段。 

核一廠延役評估(1/3)  

台電已於2015年11月25日向原能會提出核一廠除役計畫申請，
2017年6月28日獲原能會審查通過。待除役環評(2016年1月22日
送審)審查通過後，原能會才會核發除役許可。 

目前兩部機用過燃料池已滿，一期乾貯設施因水保問題尚未取得新
北市政府核發完工證明，無法啟用。 

現況
說明 

一、核一、二、三廠延役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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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原能會「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」第16條規定，須於運轉執照
有效期間屆滿前五年，提出延役申請。 

核一廠兩部機目前均已超過延役申請期限。 

核一廠延役評估(2/3)  

一、核一、二、三廠延役評估 

延役
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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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部機用過燃料池貯存空間已滿，2013年室外乾貯設施雖已興

建完成，因尚未取得新北市府核發之「水保完工證明」而無法啟

用，致反應爐無法填換新燃料繼續運轉並讓機組延役。 

延役
評估 

核一廠延役評估(3/3)  

一、核一、二、三廠延役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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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二廠兩部機目前均在安全穩定運轉中，1號機運轉執照
2021年12月27日到期，2號機2023年3月14日到期。 

因兩部機用過燃料池分別於2016年11月（1號機）及2016年5月

（2號機）池滿。兩部機將裝載池改裝成用過燃料池儲存格架，以

紓解用過燃料無處存放之課題。 

1號機能預計可運轉至執照到期前9個月(2021年3月)，2號機可運

轉至執照到期(2023年3月)。 

核二廠延役評估(1/3)  

一、核一、二、三廠延役評估 

現況
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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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一廠兩部機目前均已超過延役申請期限。 

延役
評估 

核二廠延役評估(2/3)  

一、核一、二、三廠延役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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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役
評估 

由於除役所需乾貯設施之「營建工程逕流廢水汙染削減計畫」尚

無法取得(需新北市府核發)，迄今無法施工，用過核燃料無法退

出，反應爐無法填換新燃料繼續運轉並讓機組延役。 

核二廠延役評估(3/3)  

一、核一、二、三廠延役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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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三廠兩部機目前均在安全穩定運轉中，1號機運轉執照2024

年7月26日到期，2號機2025年5月17日到期。 

兩部機可運轉到執照到期，機組除役仍需興建乾貯設施，讓反

應爐內用過核燃料可退出，以進行除役工作。 

 

核三廠延役評估(1/2)  

一、核一、二、三廠延役評估 

現況
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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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三廠若要延役，仍需興建乾貯設施讓用過核燃料可退出，才能
讓反應爐填換新燃料繼續運轉。 

目前屏東縣府已表態反對延役，未來若以延役為由興建乾貯，相
關許可(如施工期間逕流廢水排放執照、水保計畫、水保完工證
明) 勢必取得困難，而讓乾貯興建受阻，無法延役。 

延役
評估 

核三廠延役評估(2/2)  

一、核一、二、三廠延役評估 



二、核四重啟之評估(1/3) 

核四1號機重啟N+6~7年 

說明如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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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啟瓶頸需突破（N年） 

1. 原廠團隊已解散，談判期程不可控：
目前GEH核四團隊已解散，且2015年
封存後，台電與GEH進行商務仲裁中，
修約談判更複雜，工期、經費與保固
無法掌控。 

2. 設備老舊難更新：反應爐數位安全控制系統為安全神經中樞，
出廠近20年，與其他核能機組不相容，該設備已停產且逾齡
難更新，影響反應爐控制安全。 

以上2項工作無法估算完成時間，需先克服，才能進行後續處理 

二、核四重啟之評估(2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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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預算編列與申請重啟計畫：重啟預算編列及向原能會申請重
啟計畫(需要2年)。 

2.工程施作：重啟後需辦理福島安全強化工程、拆卸設備回裝

並完成測試、機組熱測試(需要4~5年)。 

克服瓶頸（N年）後至少還要6～7年 

需確認電廠地質條件安全無虞 

2013年12月提報核四地質調查安全評估報告，首度出現汽機廠

區存有S斷層構造及附近海域線型構造特性。由於電廠進入封存

階段，地質調查費用未獲立法院同意通過，因此該項作業暫緩

辦理。未來核四若要重啟，必須先完成地質調查，確認電廠安

全無虞。  

二、核四重啟之評估(3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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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廠低階核廢料： 
維護或運轉過程中被放射性物質污染的廢樹脂、濃縮廢液、防護衣

物、手套、工具及廢棄的零組件、設備，或是反應爐淨化水系統所

產生的殘渣等。目前暫存於電廠倉庫，部分儲放於蘭嶼。 

依據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

址設置條例」第十一條規定，應於場址

所在地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。低放公投

選務需要地方政府配合，地方政府婉拒

接受委辦，致低放選址面臨困境。 

三、低階核廢料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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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階核廢料處理流程：從反應爐取出，送至用過燃料池暫存，

冷卻一段時間後，正常流程是興建乾貯設施，將燃料池內的用

過核燃料移出至乾貯設施暫存，而後待最終處置場興建完成，

再送到處置場存放。 

四、高階核廢料處理(用過核燃料) (1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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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高階核廢料處理(用過核燃料) (2/3) 

核一二廠乾貯設施啟用興建遭遇阻礙： 
(一)核一廠： 

1.兩部機用過燃料池滿，燃料無處可去，乾貯興建遭地方政府反對。 
2.乾貯設施水保完工證明，自2013年起遭新北市府13次拒發致無法啟用，用
過核燃料無法退出。 

3. 室內乾貯若施工順利，最快也要2028年才可能完工。 
(二)核二廠： 

1.室外乾貯設施需新北市府同意「施工期間逕流廢水削減計畫」，自2015年
起遭新北市府10次拒核准，致乾貯無法施工。 

2.室外乾貯設施完工後，需向新北市政府申請核發水保完工證明，才能啟用。 
3.若改採室內乾貯設施，則最快約在2029年才能完工啟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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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「施工期間逕流廢水削減計畫」：施工中的工地或設施，被雨水沖刷會產生地面廢水，施工單位需要研擬
削減計畫，並請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准 



最終處置場條件：高階核廢料在地質、環境條件上都非常嚴格，
必須存放於地表下300~1000公尺處。另，場址必須符合國內既有
法規，如不得位於水資源保護區、火山、斷層、抬升、透水性高與
人口密度高等依法不得開發之地區，致使場址難尋。 

場址難尋：因適合地點難尋，加上鄰避情結、世代正義等爭議，
致最終處置選址作業困難重重。目前除了芬蘭與瑞典找到穩定地層
開始興建外，其他如美、法、英、日都還僅在發展階段。 

台灣現況：2018年台電已完成最終處置場地質調查，潛在適合的
地點在東部及離島縣市，仍待後續進行最終處置場址的選定，惟已
有新北、宜蘭、花蓮、臺東、屏東、澎湖、金門等7縣市表態反對，
亦使得地質鑽探工作無法執行，增加選址之困難。 

四、高階核廢料處理(用過核燃料) (3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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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集中式貯存設施規劃 

集中式
貯存 

高放 
廢棄物
(SPF/高放) 

低放 
廢棄物 

短期 中期 長期 

廠內乾式 
貯存 

核電廠
除役 

廠內 
低放射性廢
棄物貯存庫 

高放射性
廢棄物最
終處置場 

低放射性
廢棄物最
終處置場 

廠內用過 
核子燃料池 
(濕式貯存) 

蘭嶼低放
貯存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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貯存： 
電廠乾式貯存、
電廠除役、蘭
嶼低放貯存場
放射性廢棄物 

推動： 
待「非核家園
推動專案小組」
決策 



六、預估成本說明 

針對社會最關心的核電議題，經濟部已因應公投結果，歸

零思考、重新評估，核能延役或重啟，客觀條件不可行、

地方民意不支持，困難重重。 

依目前對核能延役或重啟的評估結果，即暫不進行下一步

的成本預估。 



七、結語 

針對社會最關心的核電議題，經濟部已因應公投結果，歸零思考、
重新評估。 

但核一1號機已進入除役階段、2號機今年7月執照就到期，延役申
請不及；核二、核三機組延役面臨四大困難，包含核二延役申請已
超過期限、地方政府反對、核廢料無處去、若地方政府及民意有反
對意見，則國會難以支持延役預算等。 

核四重啟則需突破立院決議要求廢除核四計畫、安全數位儀控設備
之備品無法取得、與原廠協商修約、向原能會申請重啟及完成福島
安全強化、設備完成組裝之測試等作業，總期程將超過6到7年。  

綜合以上因素，核能延役或重啟，客觀條件不可行、地方民意不支
持，困難重重。 


